Bible, the Relevance of the 聖經的適切性
　　引言︰何謂「適切性」？
　　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「適切性」（relevance）的意義，一是通俗的，另一個較專門，二者均有助於界定聖經的適切性。
　　通俗者，是看適切性為符合個人的需要，並且可以立刻應用的。這樣界定適切性的優點是容易明白，缺點是過分個人化。它可以與真理全無關係；只要能符合個人需要的，就是對的。這種帶著強烈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了解，無疑會引起現代人的共鳴，卻必須接受批判；因為當我們說到聖經的適切性，固然重視聖經能對現代人說有意義的話這事實，卻無意說聖經有討好人的責任。把適切性看作符合個人的需求，是源自60年代那種「自我時代」（Me generation），美國《今日基督教》（Christianity Today）曾為文評述，指出適切性已自成一宗教，受到人盲目追隨；不適切被視為最大的罪惡。這絕非是這裡說的適切性。
　　專門者，我們可借助法律的概念來解釋。在民事訴訟中，一個證供是否適切和可接納，可從正反兩面來界定。從反面說，倘若控辯之一對某個指控沒提出反對，另一方則不需提出證供；他若提出了，那是不適切的，亦不需覆核。因此，從正面說，惟一具適切性的證供，就是那些可以協助聆訊作進一步發展，或對判案能提供具證供價值（probative value）之證據。歐洲法官開庭聆訊，會先指出有待證實的是什麼，因此嚴格限制與案件無關（不適切的）的事實；而英美法官則容讓控辯雙方先有機會陳明他們認為合適的證據；只有在盤問證人時，盤問者若向證人提出不適切的問題，才會為對方之辯護律師反對而作廢。這是英文之適切性（relevance）自十七世紀末便開始採用的意思。
　　用於聖經上，適切性是指提出的證供與要解決的問題有直接關聯。這個界定一方面指出，適切性實在比個人的愛惡為大，另一方面亦把與要解決之問題沒有直接關聯的辯證摒棄不顧。
　　這是我們在這裡處理聖經之適切性所採取的立場。
　　I. 聖經的地位
　　正典聖經的適切性，幾乎自正典（Canon{\LinkToBook:TopicID=254,Name=Canon}）成立以來便受質疑。問題似乎不在聖經的適切性被懷疑有多久，而是經歷了這麼久的質疑，聖經的適切性非但沒有受到根本的破壞，它對屬靈事物的陳述以及人生的價值，反而得到更廣泛的肯定。當然，我們不能因為聖經對現代人的適切性已受廣泛肯定了，就可以不理會反對者的意見；但同樣地，我們也不能因為有人反對，便一直只顧辯護，忽略了更多的人是心悅誠服地接納，並且從中得到助益。我們希望能二者兼顧，並且指出怎樣才能使聖經的適切性推至更廣的層面。
　　A.為眾教會所共守
　　雖然古代教會對正典聖經有不同的意見，有的把次經包括在內（亞歷山太抄本把《革利免書》列入），亦有不少教會把啟示錄摒棄，但他們不加懷疑的，乃是聖經的合法地位；這一點可從下面一事實得到明證︰十六世紀之前的信條沒有把聖經列入，因為那是一個未曾引起問題，也是教會共守的信仰來源。信條的制成都是因為信仰內容曾引起爭議；而古教父認為，正確的信仰對維繫教會的純正有重要的關係，因此才制訂信條來教導信眾。
　　改教運動把聖經的獨特性及惟一性（sola Scriptura）標示出來。自此，它便常見於教義問答或信條之內，像施馬加登信條（Smalcald Articles, 1537，後為《協同書》的一部分，此為信義宗標準的信仰宣言）的第二部分第15條；改革宗的第二瑞士信條（Helvetic Confession, Second{\LinkToBook:TopicID=550,Name=Helvetic Confession, Second 第二瑞士信條}, 1562），更把聖經的地位與正確詮釋的重要，分置於第一及第二章來闡述，顯出慈運理派對聖經的重視。
　　近代重要的信條中，聖公會三十九條中的第六條說︰「聖經包含得救的要道，所以凡未載於聖經，或未為聖經所證明之道，即不必信為或視為得救的要道。」
　　另一重要的近代信條，是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 韋斯敏斯德信條}, 1646）；第一部第二條說︰「聖經，或上帝的話，包括新舊約各書（下面列出更正教所接受之正典書名），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是信仰和生活的準則。」第四條指出，聖經的權柄非倚賴人或教會的見證，「而是全靠聖經的作者上帝」；第五條強調聖經的全備；第六條則明明禁止人刪減已然全備的聖經。
　　就是以宣教為主的洛桑信約（Lausanne 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7,Name=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約}, 1974），十五條文內也有一條專論聖經的權柄和能力。
　　我們可以從上述信條，歸納出更正教對聖經的三個基本信念︰1.這六十六卷更正教接納為正典的聖經，都是神的話語，因此是無誤及具有權柄的；2.聖經包含了人生活和信仰的標準，也包含了人得救所須具備的知識；3.藉聖靈的光照，及理性正確的使用，人可以明白聖經的道理。它們都是各宗派對聖經共守的信念。
　　這三個對聖經的信念，為歷代教會所共守，因為聖經是全備的啟示，裡面有得救的智慧。
　　B.是全備的啟示
　　更正派教會接納聖經為信仰與生活的惟一依據，因為她認為在聖經的封面和封底中間，記載了神全備的啟示，而此啟示的全備性，對教會所要尋求之指示是足夠和適切的；各宗派的教會亦依賴惟一的聖經作彼此的聯繫。
　　聖經記載神的啟示是全備的，沒有欠缺又不需補充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它的意思是說，神要教會遵守的信仰規條及生活守則，已完全記載在聖經之內，沒有欠缺，也不需補充。
　　但從古到今都有人本於不同的理由，來反對聖經的全備性，最常見的有下列幾類︰
　　1.部分啟示論。這是自古到今都有人持守的看法。科爾雷基（Coleridge{\LinkToBook:TopicID=293,Name=Coleridge, Samuel Taylor}）即認為，只有律法和先知書是神的啟示，其他都不是，因此啟示是不完整的；古代有些教會拒絕接納雅各書、彼得前後書、猶大書和啟示錄為神的啟示；近代亦有人拒絕舊約，認為只有新約才是神的啟示。這些看似是正典的爭辯，其實它的起因是適切性，因為他們先定了什麼是適切的標準，然後以此標準來剔除他們認為不適合的經文。
　　2.教義無誤論。有認為聖經無誤者，只是指其教義，非指全部聖經。聖經作者的責任，是記錄教會須遵守的教義與生活守則，這些是屬於神啟示的旨意；至於其他枝節，如科學、歷史、地理、數學等資料，皆不在非準確不可的範圍，它們可能有錯，因此需加補充。這個看似是屬乎無誤（infallibility）的爭辯，其實也是適切性的問題，因為他們認為聖經只管教義，如果其它小節亦要求精確，就與聖經之適切性不吻合了。明顯地，聖經作者並非只關心教義，因為聖經根本不是一本教義學的教科書。
　　3.各有真理論。這是關心宗教對話者常用的理由。他們認為阻礙不同宗教坦誠對話者，莫過於堅持基督教的聖經有全備的啟示；因為，這樣一來，不僅否定了別宗教經典的價值，簡直就是關了對話的門。我們是否必須宣認聖經是有欠缺，才能展開有意義的對話呢？當佛教或回教徒願意與基督徒對話，是因為他們承認佛經或可蘭經有所不足，希望藉對話來向聖經學習，以匡不逮嗎？我們可曾遇過這樣的人？
　　4.繼續啟示論。這是部分靈恩派人士強調的（J. Deere, A Response to the Briefing's Criticism of the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, Calif., 1992, pp. 25～8）。他們認為神不僅是個書寫的神，也是個說話的神，而且不僅是昔日說話，也是今日和以後不斷說話的神。神既說話了，就表明昔日記在聖經的啟示還未完結，我們也有責任聆聽。耶穌是這樣聽父神說話，門徒是這樣聽耶穌說話，今天我們也應該這樣聽，這樣說，特別是透過「智慧的言語」（words of wisdom）、「先知的言語」（words of prophecy），和「知識的言語」（words of knowledge；溫約翰著，《權能醫治》，黃莉莉譯，以琳；原書pp. 252～73）。
　　這種辯證似乎混淆了神一般的話（如在特定的條件下，對某個特定的人所說的話），和可作普世教會信仰與生活之守則的話（如十誡）；再者，恪守聖經為全備適切之啟示者，並不懷疑神是繼續工作和繼續說話的神，他們只是堅持，可作眾教會之信仰及生活守則者，惟獨是已成書，又為教會接納為正典的六十六卷新舊約聖經而已。一切在此之上、之外、之下的，均不足成為教會言行之準繩（「正典」的意思即「準繩」）。換言之，在聖經之外，又被認為是神的聲音者，可能對某時空條件之下的某人是適切的（如呼召他去一特別地方作宣教士），對普世教會卻不適切。
　　其實這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呢？癥結在普世皆準的適切性。我們前面曾提過，教會決定正典的時候，其實就是宣告正典所記載的，已足夠構成教會信仰與生活的原則，而其充足性正符合明白神對教會的要求；就是在這原則下，我們說正典聖經對普世教會來說都是適切的，不需補充。
　　這個信念並不否定神會在聖經之外對人說話，包括在記錄聖經之前，和正典完成之後；也不否定神有可能在其他時空與文化下，曾賜智慧給先聖先賢，寫下有價值的文字，如中國的四書或猶太人的次經。我們只是說，凡是神要求教會視之為信仰原則及生活的守則者，祂都向人啟示了，又為人記錄和收集而成聖經；因此凡在聖經之外的，無論是多精妙的辯理、多高超的道德言論，都不能被視為教會必須遵守的，因為它們都缺乏那種普世的適切性。此原則產生很重要的結果。
　　更正教本於這原則，拒絕任何其他意見可與聖經平分權柄，包括教會的傳統、宗派的主張、個人的言論，甚至群眾或潮流的議決。除了聖經之外，基督徒並不受任何勢力所定規或限囿，這是他的基本自由。這種自由與驕橫沒有關係，因為基督教絕不鼓勵人目空一切；它卻持定一信念︰除了真理外，人並不須要屈服於任何勢力之下，不管這勢力是來自個人或群體。人的尊嚴乃是，除了造他的主之外，沒有別的主人。
　　昔日更正教或可以指著羅馬天主教說，「我們不像他們，把聖經與傳統置於同等地位」，可是今天我們卻有理由要更小心內省；在個人主義、英雄崇拜，以及世俗思想的影響下，沒有一個時代比我們這一代更容讓群眾的意見取代聖經的意見（試想近代教會對離婚及同性戀一類問題的立場轉移），或讓個別公眾人物代替真理發言。我們若珍惜基督為我們贏取的自由，就必須持守「惟獨聖經」這個改教運動的真理；任何妥協所引來的結果，都會代價深重。
　　C.有得救的智慧
　　保羅對聖經的理解是︰「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」（提後三15）；這個理解為歷代教會認同。但我們要注意保羅是怎樣說的，他並不是說聖經能拯救人，因此不存在著盲從聖經（biblicism），或以聖經為偶像（bibliolatry）的問題，像一些批評者對尊重聖經的信徒所作的指控；保羅是說聖經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穌，而有得救的智慧。使人得救的是信耶穌基督，而聖經則扮演著導引人相信基督耶穌的角色；在這意義之下，聖經提供了使人得救的智慧。
　　教會並且相信，這種使人得救的智慧，是聖經所專有、獨占的；用個較通俗的例子說，有關耶穌基督怎樣救贖人類的訊息，聖經絕對是獨家新聞，是人在別的地方，或用別的方法所無法獲知的。得救之道，人不能透過神在自然界的工作知道，不能藉人的道德推論出來，不能藉原知的感悟，或理性的演繹明白過來，也不能倚靠人一般的靈性頓悟求得；基督教所宣講的救恩，只記載在聖經內。
　　我們這樣說，是一併否定了歷來幾大類的錯誤思想︰五世紀的伯拉糾主義（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，和十八世紀的惟理主義認為，「自然之光」能啟示神的真理，足以把人帶回到神那裡；中國人一向相信道德修為，重視自救，輕視他力；二十世紀的人文主義者強調人的價值，甚至有些人主張開發人的原知，作重建人生的媒介；十七世紀部分亞米紐主義者（Arminian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，和二十世紀的神祕主義者，則追求靈性進深和頓悟，輕視一切明文或明顯的道理，強調人要聽從內心微聲的呼引，至終必可以到達光明、澄淨之境。我們認為，這一切意見雖能討我們人性的歡喜，卻是既無保障，又與聖經的教導相違背。
　　常識告訴我們一點︰神若真是一個施行拯救的神，祂的拯救之道，必須具備夠廣闊的適切性，適合所有人類最基本的條件，而不需作任何預設；無論這預設是比常人多一點的理性、道德、原知或靈性，只要是比常人多一點什麼，它對常人來說，就是不適切的。而聖經努力告訴我們的救恩，卻絕不預設什麼，而只需用信心接受耶穌為我們成就的。這是福音，是在聖經之外絕對找不到的真理。這也是為什麼保羅告訴我們︰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」；但跟著立刻就補上一句︰「然而人未曾信祂，怎能求祂呢？未曾聽見祂，怎能信祂呢？沒有傳道的，怎能聽見呢？」（羅十13～14；另參弗二12；可十六16；約三16；彼後一3）
　　II. 聖經的權柄
　　教會以聖經為最高權柄，有很實際的理由。教會為了繼續忠於耶穌基督，就需要在崇拜、宣道、個人操守、社會責任，以及牧養和教導等事上，有一個最高的原則去跟隨一個大家共同服膺與效忠的權柄。從教會的發展來看（特別是更正教），我們知道這共同服膺的權柄，並沒有造成千篇一律的情況，各時各地的教會，仍會按著她們特殊的情況，從聖經尋求指引；因此教會仍呈現極富地方與時代色彩的多元性。但重要的是，她們有同一的權柄要服膺及效忠，這正符合上述「權柄」一詞蘊含的意義。
　　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，因為教會惟一服膺的權柄，是永活之神的道，而不是人的制度與組織（如天主教的羅馬教廷），教會才有更大的自由度，來發展她的功能。譬如，教會不會在一個婦女地位普遍提高的現代社會，仍然禁止按立婦女擔任聖職，或在一個較貧窮落後又人口膨脹的地方，仍禁止採用任何節育的方法。簡言之，惟有聖經被遵為惟一的權柄，才能發揮它的適切性。
　　這就是聖經的權柄與適切性的關係。
　　原來自古以來，教會視聖經為惟一的權柄，與教會怎樣理解聖經的性質及功能，有深不可分的關係。舉例說，在第三世紀初期，有些教會認為聖經最重要的功能，是在表達神與人所立的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。因此，他們自編聖經，包括從猶太經典選一部分可以說明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經文，加上另一部分可以說明神與耶穌基督立約的經文，合起來便稱為「聖經」。因為這集子足以表明神在不同時代施行的救贖計畫，而此計畫需要教會以她的信仰和生活來配合；亦即是說，這集子與教會的自我了解是配套的，是適切的（D. Kelsey, The Uses of Scripture in Recent Theology, 1975）。
　　正統教會的神學及自我了解都比較廣闊，沒有只以某個神學命題作聖經惟一的目的或功能，而是集合了眾教會的領袖，在聖靈的帶領下，又經過長久的時間，才決定下來。我們不需要在這裡討論正典選擇的過程與原則（因教會沒有留下這方面的完整的記錄），只需指出，正典被教會接納後，便成為教會敬拜的準則，信徒得安慰和鼓勵的源頭，裁定倫理問題的標準，平息神學爭辯的依據，和指導信徒生活的原則等；就是在這些實際功能上，我們說聖經是教會與信徒最高的權柄。
　　因為讓教會能從實際經驗學習到，能發揮「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」等功用的（提後三16），不是別的，正是聖經，亦惟有聖經才能達到，故聖經的權柄是後驗的（posteriori），而不是先驗的（a priori）；是信徒從經驗而得的結論，而不僅是外加的一個命令。正因為教會經驗到聖經在信仰與生活上都具引導作用，因此才決定以聖經作她惟一的權柄。簡言之，聖經本身的適切性，就是她權柄的基礎。
　　我們當然不能因此便說，聖經是神的話語這事實不是她權柄的基礎，因為神的話與適切性不僅不是互不相容，更是互助互長的。就是在這意義之下，我們說，聖經的話不僅是一個命令，也是一個結論；因為命令預設了權柄，而結論則預設適切性，故二者是互助互長的。
　　III. 聖經與現代人
　　加爾文曾指出，聖經與我們其實相隔了二千年的時間和極大的空間，這兩個不同的因素，形成一堵不透明的牆，阻礙我們明白聖經要說的話。其實從解釋學（hermeneutics，指研究一切與傳播活動──包括語言、身體、符號等──有關的學問）的角度來看，就算是同一個時代與空間的人，也要經過一番努力，才能明白聖經；這正是路加稱讚庇哩亞人的原因︰「這地方的人（庇哩亞）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，甘心領受這道，天天考查（anakrinontes）聖經，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」（徒十七11）。
　　「考查」一詞的希臘文原是法律用語，指︰a.尋找，詢問（如︰林前九3，十25、27）；b.藉詢問而達至一結果（林前二14、15，四3、4，十四24）；c.在法律上有時還指嚴刑逼供！（如︰路二十三14；徒四9，十二19，二十四8，二十八18）。用這樣的詞語來描述人對聖經的求知，研究的需要不言而喻。
　　但庇哩亞人的研經態度，還為我們解答了另一個問題。他們研經的目的，固然是要明白聖經本身說了什麼，或更準確地說，是要覆核保羅傳給他們的道，是不是與聖經所傳的相吻合；但更重要的，是決定這道與他們的關係。若是確實相合，他們就接受相信，這是他們研經和聽道的目的。故此路加立刻接下去寫︰「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」（徒十七11）。
　　研究聖經的目的，不是要做現代的文士或聖經博士，好用來教人，或炫耀於人，乃是自己要相信和順服聖經。因為當我們確認聖經是有權柄的，是具有很高的適切性的，我們在它的權柄和適切性面前，就沒有一個局外點可給自己躲藏；它邏輯地要把我們捲入其中，要求我們先順服，然後也許就能教導人。
　　加爾文提及阻隔聖經與我們之間的牆，可以藉經文與讀經者之對話使之消失。我們亦強調，聖經若是有權柄和具適切性，讀經者在聖經前面就沒有局外點；而講經與讀經的最終目標，是在乎能使人與經文進入對話的地位，而不是硬逼聖經提供一個即時的答案。問題是︰我們怎樣才可以讓人與聖經進入對話的關係呢？我們就以一個宣道的情況來討論。
　　這要分開三方面來談。
　　第一，解釋聖經。聖經有不同的文體，也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、歷史、社會、文化等背景下寫成，作者可能會用上某些特別的辭彙；這些屬於背景的資料，在所有標準的釋經書中都有交代，它們對了解一段經文，占了絕不容忽視的地位。我們需要簡單的交代，讓人有一條路可以進入經文的世界。
　　第二，解釋聽經者。人的經驗需要先被解釋，然後才能被喚醒，這也是釋經者的責任。有人說得好，疏於探訪的牧者，很難找到講道的題材；認識會友的需要，並且透過重新解釋，我們就等於把聽經者放進經文的世界，讓他知道自己在該段經文所站的是什麼位置。這樣釋經者的工作差不多已經完成了。
　　原來第一步的工作，是重新為現代聽經者建立經文產生的生活場，好比為經文建撘一個舞台的佈景；第二步則是把聽經者放進舞台當中；只要聽經者明白經文，自己相關的經驗又被喚醒，我們事實上已為經文與聽經者建立了一條暢通的對話路線。
　　第三，釋經者還有一步要走，就是鼓勵聽經者採取實際的步驟，來履行聖經要我們履行的。釋經者若認識他的對象，就不難找出一些簡單又實際的建議，鼓勵會友去行。有機會與會友交談，不妨問一下實行的成績如何。聖經的適切性（甚至是趣味！）不是聽回來的，乃是行出來的。這更證明它的適切性是真實的，不是堆砌出來的。
　　參考書目
　　J. Barr, The Bible in the Modern World(1977); F. F. Bruce and E. G. Rupp, Holy Book and Holy Tradition(1968); D. A. Carson and J. Woodbridge(eds.), Scripture and Truth(1983); J. I. Packer, God Has Spoken(1979); A. Richardson and W. Schweitzer, Biblical Authority for Today(1951); A. C. Thiselton, The Two Horizons(1980).

　　楊牧谷
